
山西省财政厅文件

晋财规会 [2025]1号

山西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资产

评估机构备案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资产评估机构(分支机构):

一、资产评估机构(分支机构)登记备案管

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提升财政监督效能，促进资产评估

行业健康有序发展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》、《资

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》(财政部令第 97号)(以下简

称《办法》)等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，对《山西省财政厅关于资产

评估机构备案工作的通知》(晋财会[2017]25号)进行了修订，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理

(一 )资产评估机构登记备案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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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销备案的资产评估机构及其分支机构的资产评估业务档

案，应当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和资产评估档案管理的有

关规定予以妥善保存。

四、资产评估机构(分支机构)备案业务办理流程及时限

五、加强资产评估机构监督管

(一)资产评估机构(分支机构)申报备案材料中的资产评估

师信息，需经我省资产评估协会〔其中资产评估师(珠宝)由省

资产评估协会转中国资产评估协会〕核实无误后，向省财政厅

报送备案材料，备案材料齐全且符合要求的，即完成初步备案 。

(二)资产评估机构(分支机构)备案材料不符合要求的，省财

政厅自接收到材料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

容，并给予指导。 机构应当根据要求，在15个工作日内补正；逾

期不补正的，视同未备案。

(三)备案材料完备且符合要求的资产评估机构(分支机构),

省财政厅在收齐材料后20个工作日 内 ，将其信息以公函编号向

社会公开。

理

(一 )加强日常监督管理。 省财政厅强化对登记备案和变更

备案的资产评估机构股东(合伙人)信息核查，通过“中评协官网

会员信息查询”“协会调查了解”等渠道，从严核实其从业信息材

料，全面掌握执业经历和信用记录。 依托资产评估行业管理统一

信息平 台 ，常态化开展日常数据监测与分析，对 已备案资产评估

机构是否持续符合执业条件实行动态实时监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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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1.资产评估专业人员情况汇总表

3-2.资产评估师转所表

4.资产评估机构设立分支机构备案表

5.资产评估机构分支机构负责人简历

6-1.资产评估机构变更事项备案表

6-2.资产评估机构分支机构变更事项备案表

7.资产评估机构备案信用承诺书

8.资产评估机构（分支机构）注销情况表

山西省财政厅

2025年10月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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